
申报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属性

是否政府采购
是否政府购买

服务

项目负责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项目年度

项目概况

项目设立依据（相关
批文名称）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
、措施

预算安排资金（万元） 财政拨付资金（万元）

实际支出资金（万元） 资金到位率（%）

预算执行率（%）

上年度资金

合计 1500.00 500.00

市级财政资金 1,500.00 500.00

下级财政资金

其他

合计： 500.00

项目资金来源（万
元）

资金来源 项目投资总额 本年度计划数

上级财政资金

项目资金构成（详细
列出各子项目名称和

金额）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万元）

工作经费 200.00

专家经费 300.00

2017年，《苏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发布，明确了保护范围、保护重点、保护对象及保护的内容和要求；2020
年，住建部下发《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与建筑风貌管理的通知》文件，进一步明确了城
市与建筑风貌管理重点，要求完善城市与建筑风貌管理制度并加强责任落实和宣传引导。根据许昆林书记调研指示，落实
市委交办单工作要求，制定三年滚动计划，推进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力争让古城经济繁荣发展、生活品质提升、传统

文化复兴相得益彰。

1.强化组织领导，保证责任落实。充分发挥由苏州市政府人民政府市长挂帅的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管理委员会的作用，负
责统筹规划、综合协调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资源的保护、管理和利用工作；成立由分管副市长领衔，由市住建局、市资源
规划局、市文广旅局、姑苏区政府等主要责任部门组成的工作专班，同时设立综合、规划、更新、政策等工作小组，各责

任部门派员入驻集中办公，推动保护工作分类推进实施。
2.谋求制度创新，打破政策壁垒。完善部门联动机制,出台相关配套政策。高度集成行政资源，开展历史文化名城资源保护
利用管理机制研究。围绕制约保护利用的用地性质调整、建筑功能转变、消防审核、结构审核等核心问题，研究解决思路
和路径，制定可实施的既有建筑改造利用管理、消防管理、修缮监督管理与补偿办法等；同时压实区政府为保护属地的主

体责任，形成政府牵头、部门协同、公众参与、法制保障的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机制。
3.健全工作制度，强化专业指导 。建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月报制度，各部门定期上报工作推进情况；工作专班定期召
开专题会议，分析情况、研究政策、解决问题。设立专家咨询委员会，负责监督把控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主要导向，并对重
要保护更新项目方案进行审核。探索城市总建筑师工作机制、驻社区设计师工作制度并进一步强化古城复兴建筑设计工作
营的平台作用，组建以院士（国家设计大师）领衔、若干省级及以上设计大师为成员的城市总建筑师工作团队，参与城市

重要地段、重要节点的方案审批和管。
4.集成行政资源，实现部门联动。在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管理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高度集成行政资源，协同制定相关政
策，细化明确资规、住建、文物、城管等相关部门责任，压实区政府为保护属地主体的责任，形成政府牵头、部门协同、

公众参与、法制保障的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机制和共享共管共建的良好格局。
5.建立考核机制，完善资金保障。建立健全监督考核制度，加强工作监督，实行年度工作考核，每年考核结果作为全市高

质量发展考核的重要依据，确保工作取得实效。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
政资金使用情况

0

0

王胜玲 郑晓晖

15062338664

2021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文化传承保护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有效推进苏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助推苏
州经济转型升级，提升苏州国际影响力，根据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制定苏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三年滚动计划实施方

案，分六大部分内容滚动推进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

根据市委办【2020】第9号会议任务交办单，落实苏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三年滚动计划。
2017年12月2日江苏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批准《苏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明确了
保护范围、保护重点、保护对象及保护的内容和要求；2020年04月27日住建部下发《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
于进一步加强城市与建筑风貌管理的通知》文件，进一步明确了城市与建筑风貌管理重点，要求完善城市与建筑风貌管理
制度并加强责任落实和宣传引导。根据许昆林书记调研指示，落实市委交办单工作要求，制定三年滚动计划，推进历史文

化名城保护工作。

苏州市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001276001276 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苏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三年滚动计划工作经费

公共事业类 市立项目

否 否



类别 对应子项目名称 指标名称 目标值 指标解释

预算执行率 100%

考察实际支出资金额
占预算到位资金额的
比率，用以反映项目
单位预算资金执行情

况。

专款专用率 100%
考察资金使用规范程
度，是否按计划完全
使用在指定项目上。

财务制度健
全性

健全

考察财务管理制度是
否健全。其中，重点
考察关键性资金所涉
及的财务制度、或其
他制度的关键性条

款，例如国库集中支
付制度、专项资金管
理办法等；考察项目
单位的内部财务管理
制度、会计核算制度
的完整性和合法性，
是否符合有关财务管
理制度的规定。

资金使用合
规性

合规

资金使用是否按照计
划进行，是否存在支
出依据不合规、虚列
项目支出的情况，是
否存在超标准开支情

况。

项目日常进
度管理规范

性
规范

考察预算主管部门或
项目实施单位是否实
施项目进度管理，主
要包括项目进度计划
的制定和项目进度计

划的控制。

工作经费

历史文化名
城保护课题
研究阶段性
任务完成率

=60%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课
题研究阶段性任务完

成率

工作经费

召开相关历
史文化名城
保护工作推
进会议

=2次
召开相关历史文化名
城保护工作推进会议

工作经费

开展历史文
化名城保护
专题考察或

培训

=1次
开展历史文化名城保
护专题考察或培训

工作经费
历史文化名
城保护课题
研究启动数

=3个
开展历史文化名城保

护课题研究

专家经费
聘请专家团
队数量

=2个 聘请专家团队数量

相关文件通知

合同、原始凭证

合同、原始凭证

财务管理制度文件

合同、原始凭证

项目单位提供文件、合同、日
常管理信息记录等

目标值来源

分解目标

投入

项目批复文件、原始凭证

项目批复文件、原始凭证

产出

合同、原始凭证、课题报告

相关会议通知或会议签到记录

项目实施计划

1.2021年初，成立苏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管理委员会、工作推进委员会、工作推进委员会办公室，办公室设四大专项工作
组（综合协调、规划政策、保护更新、督查宣传），负责统筹协调推动保护工作的各项具体工作有序实施，各责任部门派

员入驻集中办公，推动保护工作分类推进实施。
2.2021-2023每年初，在工作推进委员会的统一协调指挥下，各相关职能部门研究拟定分专业、分类别的专项行动方案，并

具体推动重点任务实施。
3.2021-2023每年初，与专家团队签订年度合作协议。

4.2021-2023每年初，召开滚动计划启动会议。
5.2021年初，拟定研究课题；2021年底前完成课题中期验收。

6.2021年上半年，建立历史文化名城公众号，2021-2023每年不定期开展工作宣传。
7.2021-2023每年年中，组织专题考察或培训，考察或培训成果为项目推进提供支撑。

8.2021-2023每年年底，召开滚动计划总结会议。

项目总目标

围绕2021-2035年保护发展规划，促进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整体框架的建立，促进各项保护政策和体制机制的完善，促进部门
审批政策壁垒的打通，推动历史文化资源整体管控和更新利用；促进古城商业业态提升，促进人居环境质量提升，促进苏
州打造历史底蕴浓厚、文化内涵丰富、人居环境友好的魅力古城和人人向往的美丽幸福新天堂，推动苏州古城经济繁荣和

传统文化复兴。

年度绩效目标
2021年启动编制不少于三项课题；召开不少于两次工作推进会；开展工作宣传；开展不少于一次考察培训；聘请顾问团

队；聘请工作团队。



工作经费

对历史文化
名城保护进
行相关宣传

工作

=2项
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进行相关宣传工作

工作经费

历史文化名
城保护课题
研究中期验
收通过率

=100%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课
题研究中期验收通过

率

工作经费 群众知晓率 =80%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
作群众知晓情况

工作经费

历史文化名
城保护专题
调研报告应
用情况

有应用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
题调研报告应用情况

工作经费,专家
经费

市民满意度 =90% 市民满意度

专家经费
专家职责履
行情况

=100% 专家职责履行情况

成立历史文
化名城工作

专班
成立

成立历史文化名城工
作专班

编制相关保
护规划，制
定系列更新
利用政策

编制
编制相关保护规划，
制定系列更新利用政

策

需要说明的其它问题

填报单位负责人： 填报人： 填报日期：

影响力

相关工作联系群或文件通知

相关规划、政策

本次申报项目为三年滚动计划，相关项目数量及内容可能根据实际情况都有不同程度的调整，无法确定实际的调整情况及
具体数量。

结果

验收报告

发放调查问卷

调研报告等

发放调查问卷

合同、专家履职情况

网络、报刊、文本、视频等相
关宣传文件

分解目标

产出


